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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查核認證工廠之原物料、添加物及供應商。 

2.輔導認證工廠從原料到市場之品質履歷資訊公開透明化。 

3.輔導認證工廠建立供應商評鑑、原物料追蹤追溯及產品回收等管理制度。 

(三)追蹤管理強化： 

1.以市場抽樣為主、赴廠抽樣為輔，並導入第 3 方驗證單位。 

2.強化追蹤管理之深度與廣度，修訂隨機追蹤查驗頻率為 2 次/年以上，2 人天/廠。 

3.LOGO 僅能在認證產品標示，通過全廠全產品認證之廠商且經報請食品良好作業規範

（GMP）認證體系推行會同意後，方可在工廠、文宣品標示。 

(四)國際接軌： 

1.參考國際相關食品法規，將 HACCP、ISO22000 等精神納入。 

2.融合國際品保制度，如： BRC、IFS、SQF 及 FSSC 22000 等精神，使規範趨於一致。 

(五)簽約與授證： 

GMP 協會僅負責食品 GMP 認證制度之推廣，簽約作業已改由認證執行單位（食品所、

穀研所）負責，授證作業亦改由經濟部工業局負責。 

三、爆發回收廢油煉製食用油重大事件之強冠企業所取得之「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ISO 22000 驗證，並非經濟部標準局驗證。該局已針對疑涉使用強冠企業劣質豬油之取得該

局 ISO 22000 驗證廠商，啟動重大事件赴廠查核機制，其中味全、味王、味丹、奇美公司等 4

家廠商，經確認涉及使用劣質豬油嚴重違失情事，已依規定辦理廢證相關事宜。又，該局已

採 ISO 22000 驗證精進措施如下： 

(一)強化進料源頭管理：將要求取得驗證之廠商針對其原物料及供應商進行查核並建置紀錄

，以確保該等原物料來源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要求。 

(二)提高驗證發證門檻：如有重大違規紀錄之廠商，3 年內不受理申請驗證；申請登錄範圍必

須涵蓋全廠所有產品之管理系統。 

(三)精進評審人員專業能力：將依據國際認證規範之要求，加強辦理評審人員專業訓練，強

化驗證作業效能。 

(四)辦理不定期查核並加強抽樣：將對驗證廠商辦理無預警不定期現場查核，並增加抽樣範

圍及數量，確保廠商管理系統運作之有效性。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 Skytrax 公布世界最佳機場排名，桃

園國際機場獲亞洲區最佳機場第 10 名，在世界最佳 100 名機

場中，桃園國際機場排名第 18 名，未來必須更加提升桃園機

場的服務品質及營運效率，安檢部分更需要再努力，讓桃園機

場更具競爭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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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鑑於 Skytrax 公布世界最佳機場排名，桃園國際機場獲亞洲區最佳機場第 10 名，在世

界最佳 100 名機場中，桃園國際機場排名第 18 名，未來必須更加提升桃園機場的服務品質及營運

效率，安檢部分更需要再努力，讓桃園機場更具競爭力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針對 103 年 4 月 20 日及 5 月 24 日連續於桃園國際機場發生航班安檢未檢出日籍旅客託運行李

夾帶柴油事件，及國籍旅客搭乘自桃園國際機場飛往韓國首爾之中華航空班機，韓國海關於

其託運行李發現貓隻等 2 次事件，為有效解決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線上安檢人力不足並

提升安檢品質之問題，本部已於 103 年 5 月 28 日及 6 月 10 日分別召開「103 年 4 月 20 日宿

霧太平洋航空 5J-311 航班安檢未檢出日籍旅客託運行李夾帶柴油案」檢討會議，及「研商因

應提升機場保安品質辦理修正民用航空法相關事宜」會議，會中決議桃園國際機場公司短期

先以提升目前機場保全人員之素質與服務品質，以維國家形象；另為根本有效解決問題，除

請航警局儘速補實安檢人力外，亦請機場公司積極籌設成立保安子公司，先協助航警局執行

非公權力事項，並請本部民用航空局就「民用航空法」中針對進出航空站安全檢查僅限由航

警局執行等相關安全檢查規定，儘速辦理法規修正作業。航警局及民航局所提短、中長期改

善方案分項說明如下： 

(一)短期方案： 

1.航警局已要求安檢大隊加強危險物品圖檔教育訓練，並確實督飭所屬落實對疑似危險

物品執行複檢及「看不清楚不放」等項安檢勤務。另為更進一步瞭解航警局安全檢查

措施之落實程度，民航局已針對航警局安檢作業執行多次保安測試（不事先通知之無

預警偵測作業），航警局均能確實針對民航局執行之保安測試作業予以反制與因應，

後續民航局將持續執行保安測試，以賡續強化機場航空保安措施。 

2.為確保桃園機場安檢人力適足，本部已協調內政部警政署同意，將於 10 月底前補足現

有缺額 90 員。另有關請增員額部分，航警局將依業務需求通盤檢討評估長期所需之人

力及預算額度，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而機場公司亦將增加保全人力，協助航警局執

行安檢輔助服務。 

(二)中長期方案： 

1.查亞太地區鄰近國家，包括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香港等均由機場管理單

位自行設立或委由專業機場保安（保全）公司執行，而美國亦已認證數家保安公司在

舊金山等 18 個機場執行安檢工作，為解決安檢人力問題，爰參考國外作法，未來擬由

保安公司於機場執行安全檢查以解決航警人力不足問題，航警局將從機場安檢之實際

執行角色轉變成監督管理角色，專負機場航空保安事項之監理，並負責刑事偵查與反

恐應變之處理。 

2.針對保安公司於機場執行安全檢查問題，本部及民航局已研擬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將受航空站經營人委託並經航空警察局認證之保全業得執行安全檢查之規定

，納入前開民用航空法修正草案中，並已於 103 年 9 月 11 日陳報行政院，行政院預計

將於 103 年 10 月 13 日召開協調會議。 



 

 
311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69 期 院會紀錄

二、有關最佳機場排名乙節，桃園國際機場除 2014 年 SKYTRAX 公布亞洲最佳機場排名進步至第

10 名外，國際機場協會（ACI）機場服務品質評比（ASQ）結果，桃園國際機場於 2,500 萬至

4,000 萬旅客量分組中，亦獲得 2013 年度排名第 3 名，2014 年第 1 季及第 2 季皆獲同級分組

排名第 2 名殊榮。另機場公司為加強機場服務品質，將持續結合機場駐站單位與利害關係人

力量，共同尋求解決方案，加以落實執行，期以提升桃園國際機場優質旅客服務環境，持續

為提升桃園國際機場之全球機場排名而努力，以符合國人之期待。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小米手機資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51） 

顏委員就小米手機資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鑒於智慧型手機資安風險已成為新興消費者保護議題，本（103）年 4 月 9 日行政院消保會第

24 次會議決議，請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協調，指定主管機關研議制訂智慧型手機資安規

範或國家標準之可行性及軟體資安之後市場監督機制。 

二、通傳會已於本年 8 月 21 日邀集手機廠商及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召開研商強化手機資安防制

會議，一併要求手機廠商及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分別檢視所提供手機及服務之資通安全性，

以加強資安防護措施。又，為瞭解特定手機相關報導真實性及後續處置措施參考，該會已委

託實驗室就特定手機辦理檢測事宜，並將適時公布檢測結果。目前該會已積極規劃於 104 年

底完成建立手機資安審驗機制，訂定相關檢測規範及資安檢測實驗室認可程序，於未完成訂

定相關檢測規範前，鼓勵手機廠商自主送驗，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三、另經濟部為健全我國手機軟體產業發展，針對軟體市集之 APP 軟體，將研訂基本資安規範供

軟體開發業者遵循，並鼓勵軟體開發業者與檢測業者投入研發，強化產業技術能量。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物價上漲及薪資成長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72） 

陳委員就物價上漲及薪資成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本（103）年 1 月至 9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期上漲 1.32%，其中，以食物類價格

漲幅較大，主要係仔豬下痢疫情及天候等供給面因素影響。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已密集召開

多次跨部會會議，責成經濟部、行政院農委會、公平會及行政院消保處等相關機關（單位）

，嚴密注意物價情勢，並加強農畜產品產銷調配，以及抑制不法囤積或哄抬價格等情事。 

二、近期隨景氣穩健回升，本年 1 月至 7 月我國平均名目薪資達 49,708 元，為歷年同期最高；扣

除物價因素，平均實質薪資為 47,953 元，高於 101 年及 102 年同期間平均水準。然鑒於臺灣


